	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訴    願    書

	 具訴願書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茲因不服            關稅局          字第      號處分書所為處分及    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  通知書所為維持原處分之決定，乃依照海關緝私條例第四十八條及訴願法第一條、第十二條之規定提起訴願請求撤銷。

此       致

財政部關稅總局

計     開

	事
實
理
由

	

	證

據
	

	具訴願書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蓋章

年  齡                  性別

籍  貫

職  業                  電話

住  所

身分證或廠商統一編號

代  表 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蓋章

年  齡                  性別

籍  貫

職  業                  電話

住  所

身分證統一編號



	備註：本訴願書格式可影印使用，如事實及理由欄不敷使用，可用雙幅十行紙按照本格式書寫。


